项目需求书（乘用车）
1、 项目背景
天津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业务用车采购，已批准。其中采购七座小型客车1辆、五座SUV1辆、五座小轿车1辆（每台车预算费用为18万元以内，总预算不超过54万元），三辆都为新能源车型。
二、项目预算
54万元。 
本预算包含车辆及车辆购置税，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及其他应有的费用。
[bookmark: _GoBack]不包含装具费用、机动车保险、机动车号牌费用。
三、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服务要求
所投车辆包修期限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10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投车辆三包（修理、更换、退货）有效期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供应商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
在保修期内，车辆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供应商负责免费修理（包括工时费和材料费）。
以上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总局令第150号）第17、18条的规定，采购人可参照。
五、交货要求
交货时间：中标之日起一个月内
交货地点：天津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六、付款方式
货到现场安装、调试完毕，所有设备使用无质量问题，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100%。
七、技术要求
	序号
	采购项名称
	数量
	需求条款

	1
	新能源车
	1辆
	★能源类型：插电式混合动力

	
	
	
	★排放标准：国六

	
	
	
	★车身结构：5门5座SUV

	
	
	
	车身尺寸（mm）长：4700﹤长﹤4900

	
	
	
	车身尺寸（mm）宽：1900﹤宽﹤2000

	
	
	
	车身尺寸（mm）高：1800﹤高﹤2000

	
	
	
	★轴距（mm）：﹥2700

	
	
	
	空载最小离地间隙：﹥200

	
	
	
	发动机排量（ml）：1500≤排气量≤1800

	
	
	
	发动机功率（kw）：﹥100

	
	
	
	[bookmark: OLE_LINK3]进气形式：涡轮增压

	
	
	
	电动机总功率（kw）：≥130

	
	
	
	变速箱：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

	
	
	
	★纯电模式续航里程（km）：≥100

	
	
	
	驱动形式：前置四驱

	
	
	
	制动形式：通风盘式

	
	
	
	[bookmark: OLE_LINK2]车身颜色：黑色

	
	
	
	其他配置：主、副驾驶安全气囊，主副驾驶座椅电动调节，车内中控锁，前后电动车窗，电动后视镜，自动空调。

	序号
	采购项名称
	数量
	需求条款

	2
	新能源车
	1辆
	★能源类型：插电式混合动力

	
	
	
	★排放标准：国六

	
	
	
	★车身结构：5门 7 座 MPV

	
	
	
	车身尺寸（mm）长：4800≤长≤5000

	
	
	
	车身尺寸（mm）宽：1850≤宽≤2000

	
	
	
	车身尺寸（mm）高：1700≤高≤1800

	
	
	
	★轴距（mm）：≥2785

	
	
	
	[bookmark: OLE_LINK1]发动机排量（ml）：1498≤排气量≤1800

	
	
	
	发动机功率（kw）：≥90

	
	
	
	[bookmark: OLE_LINK5]进气形式：自然吸气

	
	
	
	电动机总功率（kw）：≥100

	
	
	
	★纯电模式续航里程（km）：≥120

	
	
	
	驱动形式：前置前驱

	
	
	
	制动形式：前盘后盘

	
	
	
	[bookmark: OLE_LINK7]车身颜色：黑色

	
	
	
	其他配置：主、副驾驶安全气囊，主副驾驶座椅电动调节，车内中控锁，前后电动车窗，电动后视镜，自动空调。

	序号
	采购项名称
	数量
	需求条款

	3
	新能源车
	1辆
	★能源类型：纯电动

	
	
	
	★排放标准：国六

	
	
	
	★车身结构：4门5座三厢车

	
	
	
	车身尺寸（mm）长：4950﹤长﹤5000

	
	
	
	车身尺寸（mm）宽：1850﹤宽﹤1950

	
	
	
	车身尺寸（mm）高：1450﹤高﹤1500

	
	
	
	★轴距（mm）：≥2900

	
	
	
	电动机总功率（kw）：≥165

	
	
	
	电动机总马力（Ps）：≥200

	
	
	
	★纯电续航里程（km）：≥600

	
	
	
	电池类型：磷酸铁锂

	
	
	
	★快慢充：支持

	
	
	
	驱动形式：前置前驱

	
	
	
	制动形式：通风盘式

	
	
	
	车身颜色：黑色

	
	
	
	其他配置：主、副驾驶安全气囊，主副驾驶座椅电动调节，车内中控锁，前后电动车窗，电动后视镜，自动空调。


加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出现负偏离，发生负偏离即做无效标处理。
加注“▲”号的产品为核心产品（如项目需求书中未明确核心产品，则视为全部产品均为核心产品）。
八、验收标准
1.车辆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2.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九、其他要求
